
附件：105年至 106年 10月 31日止違法經營殯葬服務業及生前契約裁罰一覽表 

年度 業者名稱 裁罰依據 依法處分 

105 上寶生活事業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新臺幣(下同)6萬元罰鍰。 

(已於 106年 9月 28日解散) 

105 天瑞資產管理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(已於 106年 9月 28日解散) 

105 宏騏資產管理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(已於 106年 9月 27日解散) 

105 上寶生活事業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(已於 106年 9月 28日解散) 

105 虹林生活事業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10萬元罰鍰。 

(停業起訖日：106年 08月 21日至 

107年 08月 20日) 

105 萬宁實業有限

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(停業起訖日：106年 08月 30日至 

107年 08月 29日) 

105 慶璟開發有限

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(已於 106年 9月 28日解散) 

105 生命工場創藝

事業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105 圓滿服務顧問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(公司名稱變更為全國聯合服務事

業有限公司) 



106 光讚開發有限

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106 源盛興業有限

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30萬元罰鍰。 

106 台北市北投區

佛林寺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30萬元罰鍰。 

106 耿欣有限公司 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106 天賜事業有限

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50 條第 2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第 89 條第 2 項規

定裁處。 

處 6萬元罰鍰並限期改善。 

(已於 106年 8月 30日解散) 

106 聖恩全生涯事

業股份有限公

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第 89 條第 1 項規

定裁處。 

處 60萬元罰鍰。 

106 天瑞資產管理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30萬元罰鍰。 

(已於 106年 9月 28日解散) 

106 晉昇資產管理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30萬元罰鍰。 

(停業起訖日：106年 08月 21日至 

107年 08月 20日) 

106 上寶生活事業

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30萬罰鍰。 

(已於 106年 9月 28日解散) 

106 玖益資產管理

顧問有限公司 

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依同條例 84條規定裁處。 

勒令不得再有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

為，並處 6萬元罰鍰。 

(停業起訖日：106年 6月 8日至 

107年 6月 7日) 

 


